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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账目的核对年账目的核对年账目的核对年账目的核对 

（根据第（根据第（根据第（根据第 54/41(B)号决定采取的行动）号决定采取的行动）号决定采取的行动）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1. 作为根据第 53/42（c）号决定采取的行动，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了载有

2006 年账目核对结果的 UNEP/OzL.Pro/ExCom/54/55 号文件。秘书处在文件中报告称，环

境规划署需要解释在其财务报表中有所记录但在其进度报告内没有报告的 105,494 美元的

支出出入。由于环境规划署未能向第五十四次会议解释出现该出入的原因，委员会第 54/41
（b）号决定同意请环境规划署就该问题向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提交报告。 

2. 根据第 54/41 号决定，环境规划署解释说，其记录显示，出现出入的原因之一，是

在对数字进行四舍五入时，有 4 美元被处理掉了，另外 105,490 美元的出入涉及到了 2006
年支助费用方面的差额。环境规划署表示，支助费用方面之所以会出现 105,490 美元的差

额，是因为核算系统适用了不同于进度报告的支助费用收费率。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把供

资文件输入综管系统环境规划署各级核算系统的过程中，即： 

(a) 当拨款产生于核算系统时。按照标准的联合国财政程序，环境规划署一旦收

到多边基金提供的资金，就必须首先利用适当的供资，建立一份环境规划署

的内部项目文件，之后才能提出各种债务或是进行任何其它财务交易。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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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况下，环境规划署在核算系统中进行拨款时，把若干已核准的多边基金

项目列入一份单独的环境规划署项目文件中。根据执行委员会先前的各项决

定，这些已核准项目的支助费用收费率并不完全相同。创立、订正或修正环

境规划署的内部项目时，会把有出入的收费率录入核算系统，这一期间会出

现误差。随后，当通过自动化的综管系统财务系统处理程序把这些有误差的

支助费用收费率适用于支出时，便会产生不正确的支助费用。 

(b) 当使用与已核准比率不同的比率重新为已结清的上年度债务贷方金额制定计

划时。这种情况发生在第三十六次会议之前被征收 13%方案支助费用的若干

正在进行的体制建设项目当中。第三十六次会议之后，随着环境规划署履约

协助方案预算的引入，已不再向那些项目征收方案支助费用了。类似的误差

还出现在由若干被列入单个环境规划署项目的已核准项目组成的几乎所有项

目当中，由此，键入有差别的适用比率可能更容易产生录入错误。 

(c) 在核算系统中利用一种自动程序把往年未使用的项目余额结转至下一年时。

这意味着某一年支助费用收费率的现有误差会被复制到下一年，因为它假设

系统中已有的比率都是正确的。 

3. 环境规划署建议在 2008 年通过分录对财务报表中记录的 105,490 美元的额外支助费

用进行调节，以便把财务报表中的支助费用调整到进度报告显示的正确数额。为纠正四舍

五入造成的 4 美元的误差，还应通过在 2008 年进行分录，调整受影响的项目，以便把财务

报表中的支出也恢复到正确的数额。 

4. 由于 2007 年很可能会出现同样的误差，环境规划署认为 2007 年的账目中会有更多

需要调整的金额。 

5. 环境规划署的进行中项目把若干已核准的项目合在一起，对于这类项目，已经做出

安排，以人工方式计算支助费用并在每年年底以分录方式进行记录，以消除错误地生成支

助费用的风险。 

6. 今后，环境规划署只会将支助费用收费率相近的项目列入单独的环境规划署项目，

以消除键入因把支助费用收费率不同的已核准项目分在一组而造成的错误比率的风险。这

也有助于年底时在环境规划署项目一级，利用单一的支出比率，核对生成的支助费用。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7.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环境规划署解释了进度报告所记录付款额和债务与环境规划署 2006
年财务报表之间存在 105,494 美元差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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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注意到将采取改正行动，以便把环境规划署 2006 年的支出减少 105,494 美

元，并将其调整至进度报告所示的 2006 年的正确付款数额； 

(c) 注意到环境规划署正在采取改正行动，以调整其 2007 年账目中可能已经出现

的同样错误； 

(d) 注意到环境规划署将为正在进行的项目制定一项以人工方式计算和记录支助

费用的制度，以消除今后错误地生成支助费用的风险；以及 

(e) 请环境规划署作为 2007 年账目核对工作的一部分，向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次

会议报告在开展这些行动方面取得的进展。 

- - - - - 

 

 


